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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科学技术局
日 照 市 公 安 局
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日照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日照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日科字〔2021〕33号

关于印发《外国人来日照工作便利化服务

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县、各功能区党委（工委）科技局、公安局、人社局、外

办、行政审批服务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外国人来日照工作便利化服务若干措施》印发给你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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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日照市科学技术局 日照市公安局 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日照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日照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1年 11月 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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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来日照工作便利化服务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兴市战略要求，深化国际人才服务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切实为外国人来日照工作提供便利，吸引和

集聚更多的外国高端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根据《国家外国专

家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 号）、《国家外

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暂行）的通

知》（外专发〔2017〕36号）、《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中共山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公安

厅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山东工作便利化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

（鲁科字〔2021〕95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

下措施。

一、大力集聚外国高端人才

（一）外国高端人才不受年龄、学历和工作经历限制。

（二）扩大外国高端人才认定范围

40岁以下，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外国人，可作为优秀青年

人才认定为外国高端人才，并可按程序申办外国高端人才确认

函：

1. 省级以上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主要成员（前 3名）；

2. 具有高水平大学（以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名单

为准，下同）博士学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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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允许外国高端人才兼职

外国高端人才经用人单位同意并报市级以上外国专家主管

部门、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后，可在辖区内兼职工作

（兼职需与本职工作有相关性）或自主创业，无需重新办理或变

更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工作许可注销后，兼职一并失效，

如有需求可按规定重新办理工作许可或兼职。

（四）持有外国人才签证人员免办工作许可

持有外国人才签证（R 签证）人员免办工作许可。对在华

停留 180 日期满需要延长签证停留期限的，可在签证注明的停

留期限届满 7日前向所在地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延长。

（五）允许用人单位为外国高端人才聘请外籍家政服务人员

已获永久居留资格或持有工作类居留许可的外国高端人才，用

人单位可为其聘请 1 名外籍家政服务人员，通过用人单位为外

籍家政服务人员申请办理与外国高端人才相同期限的工作许

可、工作类居留许可或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

二、支持引进急需紧缺外国专业人才

（一）放宽学历、年龄限制

为满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吸引更多外国专业人才来

山东工作，对用人单位确有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专业技能人

才、计点积分 60分以上的专业人才、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

外国人，可不作学历、年龄限制。

（二）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来山东创新创业

允许在中国境内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优秀外国留学



— 5 —

生（平均成绩百分制不低于 80 分、等级制不低于 B+/B)或在高

水平大学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外籍毕业生，毕业一年内来山

东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工作或自主创业。

三、不断优化外国人才服务流程

（一）允许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在境内直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

1. 持其他签证或有效居留证件已入境的外国高端人才；

2. 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但工作岗位（职业）

未变动，且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有效期内的；

3. 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或子女、在华永久居留或工作的外

国人的配偶或子女，持有外国人才签证（R 签证）人员的配偶

或子女，持有效签证或在有效期内的居留许可的；

4. 符合自由贸易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相关优惠政策

的；

5. 用人单位符合享有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相关优惠政策

的；

6. 企业集团内部人员流动的；

7. 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

8. 已持工作签证依法入境的驻华机构代表人员，已获得来

华工作 90日以下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在其停留有效期内，

被境内用人单位聘用的；

9. 近 5 年内，连续在华合法工作 1 年以上且信用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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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 年）；

10. 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其他情况。

（二）放宽工作及居留许可期限

1. 外国高端人才根据其合同可办理最长期限 5 年工作许可

及工作类居留许可。其中，以“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

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6 倍的外籍人才”申请工作许可，暂无

法提供纳税证明的，按照外国高端人才准入，首次许可期限不

超过 1 年，延期时核验纳税证明，符合条件的予以延期，不符

合条件的，注销其工作许可并纳入诚信管理。

2. 外国专业人才办理工作许可及工作类居留许可，首次许

可期限不超过 2 年，延期时根据合同给予最长不超过 5 年期

限；超过 60岁的，办理许可及延期给予不超过 1年。其中，以

“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4倍的外

籍人才”申请工作许可，暂无法提供纳税证明的，按照外国专

业人才准入，首次许可期限不超过 1 年，延期时核验纳税证

明，符合条件的予以延期，不符合条件的，注销其工作许可并

纳入诚信管理。

3. 其他外国人员在办理工作许可及工作类居留许可时，首

次许可期限不超过 1 年，延期时根据合同给予最长不超过 5 年

期限。

（三）简化申请材料

1. 曾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再次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时，工作资历证明、学历认证等材料可以采用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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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但工作岗位（职业）

未变动，且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有效期内的，再次申请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时，工作资历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体检证明、

学历认证等材料可以采用承诺制。

3. 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延期、变更、注销时，不再要

求提供护照原件（期间换发新护照的除外）。

4. 申请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免去纸质材料核验环节，在外

国人办理工作许可证时一并核验。

5. 简化申请外国人工作许可现场核验环节纸质材料，只需

提供原件核验，不再要求提供复印件。

（四）外国人来华工作和居住许可事项“一窗受理”、并联

办理。

（五）压缩外国人工作许可审批时间，审批时间压缩至 1个

工作日。

四、实施鼓励性加分政策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以计点积分条件准入时可享受外国

人来山东工作鼓励性加分 10分：

（一）在日照市创办企业的外籍出资人（实际出资额不低于

100万元人民币）；

（二）入选市级以上人才计划的外国人，以及市级以上科技

计划项目主要成员（前 3名）；

（三）省级财政困难县、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辖区内注册

的用人单位聘请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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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急需紧缺，在国内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不到的技能

型人才；

（五）经省级或设区的市级人才有关部门认定的紧缺特殊人

才；

（六）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学中

心、新型研发机构等省级以上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和高新技术企

业聘请的从事科研工作的外国人。

五、鼓励高质量发展先行先试

在省级以上高新区，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创办科技型企业，可登记为内资企业，

与中国公民享受同等待遇。

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各审批机构应加强信用管理，逐步建立并完善用人单位和

外国人诚信档案和虚假承诺异常名单制度，用人单位和外国人

应确保提交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并积极配合做好各审批机构约

谈及事中事后监管的核查工作。对提供虚假承诺的，审批机构

有权依法取消行政决定，并暂缓用人单位、代办机构及外国人

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业务，涉及违法违规的依法处理。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6年 9月 30日。

日照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4日印发


